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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山东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质量考核管理办法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，加强对雷电防护

装置检测单位的监督管理，提升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服务质

量，我局组织对《山东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质量考核管理办

法》（鲁气规发〔2021〕4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进行修

订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办法》自 2021 年施行以来，对规范雷电防护装置检

测活动，促进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市场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2022 年，中国气象局修订了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

理办法》（第 41 号令），制定了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

单位检测质量考核管理办法》（气发〔2022〕71 号），气象

行 业 标 准 《 雷 电 防 护 装 置 检 测 质 量 考 核 通 则 》

（QX/T317-2023）也于 2023 年 12 月起实施。随着新的监管

政策和市场的发展，有必要对《办法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修订思路

在保持《办法》既有框架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，本次修

订按照突出重点、强化监管的原则，结合近年来质量考核工

作实际，重点围绕优化考核机制、突出考核重点、强化结果

运用、完善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修订，旨在为规范质量考核

工作提供制度支持。

三、修订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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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相关规定，本次修订进行了体例调

整和条文整合，由原来的 5 章 37 条调整为 22 条，删除了中

国气象局文件重复规定和综合考核有关条款，新增了考核问

题反馈、问题线索处置、考核结果应用等相关条文。修订后

《办法》主要内容包括质量考核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组织方式、

程序和内容、结果应用等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质量考核内容。第二条将质量考核界定为“对

检测能力、检测质量的监督管理活动”，删减原办法中关于

资质单位定义的重复性表述，表述更加简洁。

（二）优化考核工作机制。第三条、第四条明确了质量

考核由省气象主管机构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

开展，省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制定质量考核制度、组建全省质

量考核专家库、督导考核工作，市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协助

开展质量考核，增加“负责跟进处理质量考核发现的问题线

索”职责，强化属地监管责任。

（三）突出考核工作重点。第十条至第十五条对质量考

核类型和考核程序进行了规定。质量考核分为项目考核和综

合考核，项目考核以资料检查和项目验证方式开展（每年度

开展），综合考核与年度报告抽查合并开展（3 年全覆盖）。

《办法》突出了项目考核的实效性，强化项目考核的指挥棒

作用，同时整合工作力量，避免重复检查，提高监管效率。

（四）完善闭环监管机制。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和附件

3、附件 5 新增了质量考核问题反馈、考核结果公示、问题

线索处置等相关规定和文书，完善反馈与申诉机制，提升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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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工作透明度，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跟踪处理，构建“发

现问题——反馈问题——整改问题——核查整改”的闭环监

管机制。

（五）强化考核结果应用。 第十九条明确将考核结果纳

入信用档案，作为资质延续或升级等管理的重要依据。并规

定“对存在问题的单位纳入重点监管对象，增加检查频次”，

推动信用管理与重点监管相结合，构建长效治理机制。新增

“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依据《雷电防护

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处理”（重新核定资质、撤销资质），

增强整改刚性。


